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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務會議「主管混充教師代表」，危害校園民主！高科大校務會議委員過半

為主管擔任，掏空師生監督！ 

 2020-10-26 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

  

  大學校務會議是校園民主與大學自治的根基。我國大學法第 15 條明定，校務會議組成包含教師代表、

學術與行政主管、職員代表、學生代表等身分組成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。其中，教師代表應「人數不得

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二分之一」、學生代表「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」，且大學法施行細則

第 16 條規定：「學術與行政主管代表，其產生方式及名額比例，應於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」。以確保基

層師生能推選代表參與議決校務重大事項，監督制衡校長行政團隊，落實校園民主。 

  

  然而，大學的校園民主化近來居然出現「逆流」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於 2018 年由國立高雄第一科技

大學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三校合併而成，學生人數達 28000 人之多，屬全

國第二大的大學、第一大的技專校院。但合併之後，校務會議的「教師代表」竟陸續混入行政主管或學

術主管，導致非主管的教師代表比例未達全體二分之一，難以民主監督校務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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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教工會高雄科大分部召集人、校教師會理事長許光城教授分析整理指出：107、108、109 學年度

高科大校務會議代表組成，非主管教師代表占比分別為 39.16、34.51、30.71%，逐年減少；而學術與行

政主管占比分別為 44.06、47.89、52.14%，卻逐年增加。校務會議成員教師代表比例嚴重不符合大學法

及其施行細則規定，失去以非主管教師代表觀點平衡監督大學行政單位的立法精神，此造成高科大 108

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組織規程中，有關校長續任採低門檻（校務會議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

上同意），校長去職卻採高門檻（校務會議全體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連署，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），

校務會議所修定的組織規程已完全失去平衡監督功能。 

  

 

  

  溯源我國大學法有關校務會議組成法條的修訂沿革與理由：民國 36 年 12 月 22 日制定我國第一部大

學法，第 19 條大學設校務會議，以校長、教務長、訓導長、總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各學系主任及教授代

表組織之，校長為主席。當時即已明定，教授代表之人數「不得少於前項其他人員之總數」。此後，在

61 年、71 年、82 年、94 年大學法陸續有進行修正，但有關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之立法理由，均表明教師

代表應經選舉產生，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二分之一，而且透過對會議組成之各類身分人員分列規

https://www.theunion.org.tw/2020/10/%e5%a4%a7%e5%ad%b8%e6%a0%a1%e5%8b%99%e6%9c%83%e8%ad%b0%e3%80%8c%e4%b8%bb%e7%ae%a1%e6%b7%b7%e5%85%85%e6%95%99%e5%b8%ab%e4%bb%a3%e8%a1%a8%e3%80%8d%ef%bc%8c%e5%8d%b1%e5%ae%b3%e6%a0%a1%e5%9c%92%e6%b0%91/cimg4024-2/


範，確立教師代表不包括主管，此基本精神在歷次修法中均未曾動搖過。立法意旨非常明確，係為維護校

園民主、學術自由與教授治校精神，而保障一般教師有一定比例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。 

  

  然而，近年來大學卻經常出現「校長及行政團隊擴權」之趨勢。不但學校經常以缺乏師生參與之「行

政會議」取代「校務會議」進行對重要議案之討論，更透過讓「主管混充教師代表」等方式，使過校務會

議半委員都為學校主管，成為校長行政團隊的背書工具，民主審議的機制淪為「一言堂」。 

  

 

圖 1、107、108、109 學年度高科大校務會議組成人員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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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、高科大之校務會議代表中非主管的教師代表占比為全國最低僅 30.71% 

  

高科大教師們以自身學校的現實狀況歸納，指出校務會議主管比例偏高，導致的具體問題包括： 

1.官官相護，校長派任主管，而所派任主管則投桃報李讓校長得以低標續任。 

2.校長或主管做錯事，校務會議無能力追究校方行政缺失。例如： 

  (1) 準狼師以辭職規避性平調查，校方極力掩飾，侵犯學生受教權。 

  (2) 校方執行教育部重大計畫，KPI 未達標，致使虧空校務基金 1479 萬元。而由校長指派的經費稽核

委員竟稽核無任何不當。 

  (3) 主管可以恣意妄為，不必擔負任何行政責任。 

  (4) 行政會議(成員都是派任主管)決議主導學校一切，變相架空校務會議。 

  (5) 校長、主管涉及違反學術倫理、利益輸送問題，未見學校有任何處置。 

  (6) 校方任意竄改校務會議紀錄，暗中更動重要組織規程條文，此如同學生考試舞弊，治校毫無誠信。 

  

  高科大教師代表們批評，曾對此問題向主管機關教育部提出檢舉，然教育部卻模糊回應：一方面聲稱

「兼任學術與行政主管之教師，如未出任校務會議之學術與行政主管代表，尚難以其具主管職務身分而剝

奪其以教師身分參與校務會議之機會」，變相鼓勵校方主管搶占教師代表席次，造成現高雄科大校務會議

代表中非主管的教師代表占比為全國最低，僅有 30.71%，遠低於大學法所訂定 50%的下限。另一方面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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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主張「大學法將校務會議之學術及行政主管代表與教師代表分列，是為保障多元群體之意見反映」，而

不核備高科大現行讓主管混充教師代表的組織規程修正案。迄今仍缺乏明確立場。 

  

  高教工會呼籲，高科大「校園民主倒退」的狀況並非個案，許多學校正陸續透過「主管混充教師代表」、

「減少非主管教師代表」、「以行政會議或主管會報取代校務會議」等手段，削弱校內監督。當前大學發

展給予校方更大的自治權力，但要維護校園民主機制，大學自治才能免於淪為「大學獨裁」！ 

  

  與會者提出兩項訴求： 

  

一，主管機關明確解釋與監督大學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不得有「主管混充」，教師代表依法人數不得少

於全體會議人數二分之一，確保校園民主。 

二，各大學應主動改正，把校務會議組成還給一般教職員生參與，恢復校務會議監督學校之職能，防制

行政濫權。 

  

  若主管機關及各大學沒有具體的改善措施，高教工會將串連全國 19 個分部，散佈在各大學之教職員

工發起進一步的抗議行動，以恢復大學校園民主之正常環境。 

 


